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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安心學習助學金」申請須知  

一、 活動目的： 

配合教育部辦理提升高教公共性計畫，本校規劃自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起合併「安心就學讀書會」及「學習助學金」，改為「安心學習助學金」，針

對教育部認定之經濟不利學生提供課後讀書與輔導，建立學生完善的讀書

環境與風氣，精進學生學習效率。本活動提供經濟不利學生相關經費，希冀

將學生將課餘打工的部份時間轉為研習課業，減輕學生在課業與經濟方面

之壓力，進而增加優秀同學繼續深造、續讀本校研究所的意願與機會。 

二、 執行內容： 

(一)由系/所/學程規劃讀書會，指派相關輔導老師 1~2 名執行讀書會輔導事

宜。由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原資中心)所規劃之讀書會，指派相關輔導

老師執行讀書會輔導事宜，原住民族學生得依個人需求，自由選擇參與所

屬系/所/學程之讀書會，或參與由原資中心所規劃之讀書會。 

(二)審核通過後會給予貴單位學生名單，由系/所/學程/原資中心評選 1~3 名

高年級課業表現優良之學生擔任輔導員。 

(三)為使學生輔導完善，各系/所/學程/原資中心輔導員配置如下： 

1.達 1至 5人申請者，配置 1名輔導員。 

2.達 6至 10人申請者，配置 2名輔導員。 

3.達 11人以上申請者，配置 3名輔導員。 

(四)博士班學生以擔任輔導員為原則。 

(五)碩士二年級以上及通過博士班資格考之碩博班學生若為輔導生，由該系/

所/學程指派指導老師為輔導老師負責執行輔導事宜。 

(六)執行期程：115年 03月 23日至 115年 06月 12日。 

(七)系/所/學程/原資中心每個月(1日至 30或 31日)需規劃 12小時以上之讀

書會為原則，依據 114-2學期之執行期程，3月及 6月請系/所/學程每月

安排至少 6小時以上讀書會時間，4月及 5月請系/所/學程每月安排至少

12 小時以上讀書會時間，以利學生增進專業知識，亦歡迎各單位開放師

生共同參與讀書會，提升整體讀書風氣。 

(八)為確實達到幫助學生課業目標，於所屬系/所/學程之必/選修課程為本學

期讀書會努力之目標及加強重點，讓各系/所/學程在安排輔導老師及輔導

員時有所方向，更能有效幫助學生精進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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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校圖書館二樓「愉．瑜．踰 創意發想中心」共有 13間多功能研討室，歡

迎老師及輔導員規劃讀書會地點時可多加利用。 

三、 申請方式：請具備補助資格者，於 115 年 02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17:00

前至「學務資訊管理系統」提出申請並備齊第六點所需檢附紙本文件送繳學

務處課指組申請。 

四、 連絡人：相關問題請同時郵寄下列 2位承辦人電子郵件信箱詢問 

學務處課指組呂宛樺小姐，校內分機 6465， 

E-mail：wanhua@mail.npust.edu.tw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蕭亦妏小姐，校內分機 6270， 

E-mail：jojohsiao@mail.npust.edu.tw 

五、 補助對象：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本校有正式學籍之大學部及碩博士學生

（不含延畢業生、碩專生、公費生及校外實習且領有薪資、獎助金或津貼實

習生）並符合下列所有資格者。 

(一)符合下列任一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資格者： 

1.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  

（1）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 

（2）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原住民學生。 

2.具大專校院弱勢助學金資格者。 

3.家庭遭遇變故致使經濟陷入困境並通過學校認定者。 

4.需經濟協助之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歲子女之學生。 

5.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 

(二)前一學期及當學期未記申誡以上處分者。 

六、 申請需檢附文件請依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學習支持補

助要點」規定提供，相關文件應詳實填寫、提供，且統一使用 A4 大小格

式，並依序排列，如有不實、遺漏、無法辨識等則不予受理。 

(一)申請書一份（附件 1）。 

(二)學習規劃表（附件 2）。 

(三)個人資料文件表(附件 4)，包含身分證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存簿影本等

資料。 

(四)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記事欄不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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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濟不利證明：請依符合資格提供下列證明文件： 

1.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請提供由區/鄉/鎮/市公所以上機關核發之低收

/中低收入戶證明。 

2.特殊境遇家庭學生請提供區/鄉/鎮/市公所以上機關核發之特殊境遇家

庭證明。 

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請提供區/鄉/鎮/市公所以上機關核

發之身心障礙證明及最近一年度(113)全戶綜合所得稅清單。 

綜合所得稅資格：家庭年收入 220萬元以下。 

4.原住民學生請提供三個月內記載有原住民族籍身分之戶籍謄本一份（可

提供共用表單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替代，記事欄不可省

略）。 

5.符合大專校院弱勢助學金資格者之弱勢學生請提供最近一年度(113)全

戶綜合所得稅清單及財產清單。 

綜合所得稅及財產資格：大學部學生家庭年收入 90 萬元以下、碩博士

班學生家庭年收入 70 萬元以下、不動產 650 萬元以內、且利息所得未

超過 2萬元。 

6.家庭突遭變故致使經濟陷入困境者請提供通過家庭突遭變故助學金審

核之證明。 

7.需經濟協助之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歲子女之學生，請提供孕婦健康手

冊影本或醫療院所開立證明、最近一年度(113)全戶綜合所得稅清單。

綜合所得稅：家庭年收入 70 萬元以下且利息所得未超過 2 萬元。全戶

定義：未婚學生須含學生本人及父母雙方或法定監護人，已婚學生須含

其配偶。 

8.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資格者，經學校瞭解學生狀況後，請

提供最近一年度(113)全戶綜合所得稅清單及財產清單並經由審查委員

會審議通過者。 

9.「全戶」相關證明文件請依據下列定義提供： 

（1）全戶戶籍謄本定義如下： 

「未婚學生須含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及學生之兄弟姊妹。

已婚學生須含其配偶與子女。」 

（2）全戶綜合所得稅清單及財產清冊定義如下： 

「未婚學生須含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已婚學生須含其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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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七、 重點與補助原則： 

(一)經費來源： 

1.「高教深耕計畫第一部分【附錄 1】-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

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經費支應學生助學金，由學務處核銷。 

2.「高教深耕計畫主冊：提升高教公共性-強化經濟不利學生輔導」經費

支應教師輔導鐘點費，將由學務處授權系/所/學程核銷。 

(二)輔導課程：所屬日間部或進修部必/選修課程。 

學生於所屬系/所/學程之必/選修課程為本學期讀書會努力之目標及加

強重點；亦讓各系/所/學程/原資中心可以更妥善安排輔導老師及輔導員。 

(三) 輔導教師：系/所/學程推派 1~2位教師（含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擔任輔

導教師。 

1.配合執行期程，3月及 6月每月得支領 1小時鐘點費，4月及 5月每月

得支領 2小時鐘點費，鐘點費每小時 1,000元。 

2.督導與輔導學生進行讀書會，安排讀書會場地等。 

3.於期末繳交讀書會之教師輔導成果報告(附件 1)，將再通知期末報告收

件日期，實際依教育部來函為主。 

(四)輔導員(僅補助經濟或文化不利生)： 

1.課業成績優良之高年級學生為主，須完成所有學習項目並協助讀書會及

輔導課程進行。 

2.每系/所/學程依申請人數至多指定 1~3位輔導員，於讀書會期間協助輔

導老師相關作業。 

3.依據 114-2 學期行事曆調整執行期程，4 月發放 1.5 個月、5 月發放 1

個月及 6月發放 0.5個月助學金；1個月學習助學金至少 6,000元為原

則，得視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之預算調整補助金額。 

(五)輔導生(僅補助經濟或文化不利生)：依據 114-2 學期行事曆調整執行期

程，4 月發放 1.5 個月、5 月發放 1 個月及 6 月發放 0.5 個月助學金；1

個月學習助學金至少 4,000 元為原則，得視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之預算

調整補助金額。 

(六)輔導員及輔導生於審查通過後須至學務處課指組簽署「審查通過同意書」

及「聲明切結書」，一旦簽署同意參加讀書會開始，須完整執行，不應以

無法配合系上安排讀書會時間為理由或無故缺席讀書會而未達規定之時



5 

數，倘若有此情形者則停發當月助學金。 

(七)完成下列學習項目並繳交表單，以其作為期中、期末續領稽核，依稽核結

果決定是否繼續核發補助，並作為下次申請依據。 

1.參加學生事務處辦理之座談會 1次。（日期依校園搶先報公告為準） 

2.學習輔導回饋表。（附件 5） 

3.學習輔導進度表。（附件 7） 

4.學習輔導回饋表（附件 5）及進度表（附件 7）繳交時間: 

3~4月第一批請於 115年 4月 17日中午 12點前繳交（附件 7） 

     第二批請於 115年 4月 30日中午 12點前繳交（附件 7） 

(3月時數不得併入 4月計算，若未完成者得不予核發助學金) 

5月第一批請於 115年 5月 15日中午 12點前繳交（附件 5、7） 

     第二批請於 115年 5月 29日中午 12點前繳交（附件 5、7） 

6月請統一於 115年 6月 12日中午 12點前繳交（附件 5、7） 

由輔導員收齊繳交或輔導生自行繳交至學務處課指組。 

八、 基於保護學生原則，申請單位、承辦人員、輔導教師、輔導員及輔導生均須

對於本計畫之執行及學生經濟不利名單負保密責任，避免造成輔導員或輔

導生求學過程受到不必要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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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安心學習助學金」 

教師輔導成果報告 

本表單傳遞過程請加密，相關資料請勿公開﹗ 

系/所/學程  

輔導教師  聯絡電話 (08)7703202 轉 0000 

學 生 姓 名 
114-1 學期 

平均分數 

114-2 學期 

平均分數 

請簡述該生具體成績或學習狀態

以及進步、退步原因 
備註 

     

     

     

     

     

     

     

     

     

     

     

     

成果說明 

參 加 人 數  輔導員：    人；輔導生：    人；其他參與學生：    人 

讀 書 會 的 地 點 

系圖書室 

系上空教室 

圖書館 2F 愉.瑜.踰.創意發想中心-研討室 

線上模式 

其他，請說明： 

讀書會的執行方式 

由輔導員進行補救教學 

學生自行研讀科目，有問題才提出討論 

由輔導老師進行補救教學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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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科目分組教學或討論 

其他，請說明： 

 

 

執 行 情 況 

(執行亮點、具體內

容) 

 

執行讀書會是否有

遇到什麼困難 
 

對於安心學習助學

金 -讀書會是否有

改善建議 

 

照片(含說明) 

  

115 年  月  日於  地  點  

進行 活 動  

115 年  月  日於  地  點  

進行 活 動  

  

115 年  月  日於  地  點  

進行 活 動  

115 年  月  日於  地  點  

進行 活 動  

 


